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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前期工作基金管理办法 

（水利电力部 1988 年 3 月 9 日发布 水电计字[1988]第 121

号） 

第一条 为了贯彻改革精神，加快电力建设前期工作，部决定

建立电力前期工作基金制，并成立电力前期工作基金会，以提高

电力前期工作基金的使用效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电力前期工作基金的资金来源近期主要包括以下几项： 

1．国家财政每年安排的勘测设计事业费（包括资源勘探费）； 

2．国家拨改贷（争取改成拨款）基建投资安排的电力前期费； 

3．各借款单位到期归还的电力前期工作基金。 

4．由于国家资金有限，前期工作经费的筹集也应发挥地方、

部门、企业的积极性，除少数项目外，一般采取合资办前期工作

的方式。 

以上各项资金，按前期工作需要，统筹安排。 

第三条 电力前期工作基金主要用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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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电力系统规划，主要河流水电梯级开发规划，电力发展规

划中的重大专题研究； 

2．大中型水电、火电和 330ｋＶ及以上输变电工程初步可行

性研究、可行性研究，水电站初步设计； 

3．标准设计、规程规范。 

第四条 电力前期工作基金应严格按规定的项目和资金用途使

用，不得挪作他用。电力前期工作今后要逐步实行招标投标制，

择优选择设计单位。 

第五条 电力前期工作基金实行有偿使用制度。电力前期工作

费用（包括利息）列入工程概算，基金借款从工程立项后的基建

投资中偿还；以前未列入工程概算的，可以补列概算或从工程概

算的不可预见费中偿还给原借款单位。但下列项目经批准后可酌

情免还基金借款本息： 

1．第三条第一项规定的项目； 

2．长期（一般指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初步设计审查后 5 年）

未开工建设的项目； 

3．其他经批准可以免还的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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